
弱勢助學金 生活助學金 住宿優惠 緊急紓困助學金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

• 學 雜 費 減 免
12,000~55,000 元 ，
一 學 年 申 請 1 次 ，
補助在第 2 學期。

• 每月服務24小時補助
6,000 元 ， 每 學 期 申
請1次。

•校內住宿優惠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 學生本人、父母或家庭發生
緊急事故、重症、突遭變故
生活困境等其他突發事件急
需救助者。(救急不救窮)



重要提醒

生輔組網頁公告、班級群組、學校電子郵件

勿使用Google搜尋公告或表單

提前3~5天交件

每學期確定是否有新規定或新表單

學校來電(0933426031)或簡訊通知



弱勢助學金
日間部生輔組 方春惠 老師 / 分機 2213
進修部學務組 鍾佩涵 老師 / 分機 3122



前一年度所得
(本人+父母/監護人/配偶)

90 萬↓
2萬↓

650萬↓

前一年度利息
(本人+父母/監護人/配偶)

前一年度財產
(本人+父母/監護人/配偶)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的專科4~5年級/四技/二技

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

(新生/轉學生不列計成績)

申請資格 (一)



前一年度所得
(本人+父母/監護人/配偶)

70 萬↓
2萬↓

650萬↓

前一年度利息
(本人+父母/監護人/配偶)

前一年度財產
(本人+父母/監護人/配偶)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的碩士班

弱勢助學金補助資格

(新生/轉學生不列計成績)

申請資格 (二)



補助額度

補助金額扣減於第 2學期註冊費(第 1學期仍須繳納全額)

家庭年所得
補助金額(元)

學士班
(專科4~5年級/四技/二技)

碩士班

30萬元以下

定額*+20,000

35,000

超過30萬元~40萬元以下 27,000

超過40萬元~50萬元以下 22,000

超過50萬元~60萬元以下 17,000

超過60萬元~70萬元以下 12,000

超過70萬元~90萬元以下 定額*+15,000 ─

*待教育部通知「定額」後公告週知，相關問題
請先參閱「常見問題」。



類別 弱勢助學金 學雜費減免

共同意義 學費、雜費、學分費(含教育學程)、學分學雜費減免

申請資格

 家戶年收入低於90萬元
 家戶年利息低於2萬元
 家戶不動產低於650萬元
 前一學期成績60分以上

必須擁有政府發放之證明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身障人士及其子女、原住民、
軍公教遺族子女、現役軍人子女

申請時間 每年9月開學後 每學期末辦理下個學期減免

申請頻率 每年一次 每學期一次

扣款學期 上學期申請、下學期扣款兩學期 每一學期申請、每一學期扣款

同時申請 不可以

V.S.



類別 弱勢助學金 生活助學金

補助內容
學雜費減免一學年
12,000~55,000元

每月服務24小時
補助6,000元

名額 不限 遴選55名

同時申請 可以

申請時間 每年9月開學後 上學期 8 月、下學期 1 月

收件時間 依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公告

V.S.



碩專生 /延修生

不可申請

未具中華民國
國籍學生

已申請學雜費減免、
政府其他助學措施
(如：農、漁會補助…等)



繳交資料申請時間

 弱勢助學金申請表暨切結書

 3個月內詳細記事戶籍謄本
(本人+父母/監護人/配偶)

每年 9月開學後

《一學年只開放申請1次》

依生輔組/進修部網頁公告

系統申請作業



申請表操作步驟-1申請表操作步驟-1

2

3

4

1



1-請打勾

2

3-確認父母親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申請表操作步驟-2申請表操作步驟-2



確認上方灰底區域資訊無誤後
點選「送出資料並列印申請表」

1

2-右鍵點選列印並簽名後
連同戶籍謄本繳交生輔組

申請表操作步驟-3申請表操作步驟-3



所得、利息、不動產查調範圍

父母離異

• 本人+父親+母親

法定監護人
(即：法院判定第三人，非父母親)

• 本人+法定監護人

學生未婚者，無論成年與否



不會。學士班的補助額度調整後，一年的補助額度不會少於原來的補助額，

只有研究所(碩士班)維持原來五個級距的補助額度。

常見
問題

我的弱勢助學金是一年補助35,000元，現在改為
定額+20,000元，會不會最後少於35,000元？



不行。弱勢助學金一年申請一次，下學期不可以申請，每年9月提出申請並

審核通過後，補助額度會扣減於下學期的繳費單。

常見
問題 上學期錯過申請時間，下學期還可以申請嗎？



有可能，但在教育部尚未公布細節的情形下，

1.學雜費減免和弱勢助學金只能擇一申請，具學雜費減免資格的同學需自行

衡量申請項目，以及是否擇優申請。

2.每位同學的家庭經濟狀況不同，恕學校無法幫忙計算哪一申請項目為優。

3.上學期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不可再申請弱勢助學金，下學期亦不可申請

弱勢助學金。(弱勢助學金只能在上學期申請)

常見
問題

我有學雜費減免資格，弱勢助學金補助額度調整
後，有可能比學雜費減免一年的額度還要多嗎？


